
花蓮地方法院檢察署偵結公告通知

公告日期：107.06.04 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仁 107 偵 635 偽造印文 廉政署 初○凱 緩起訴處分

仁 107 毒偵 425 毒品防制條例 玉里分局 林○義 聲請簡易判決

仁 107 毒偵 438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陳○強 聲請簡易判決

仁 107 毒偵 521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曾○翎 起訴

合 106 偵 4008 放火燒燬他物 新城分局 劉○欽 起訴

合 107 偵 1134 竊盜 花蓮分局 呂○豐 聲請簡易判決

作 107 偵 1677 妨害名譽 花蓮分局 廖○蘭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作 107 偵 1771 竊盜 新城分局 吳○詳 聲請簡易判決

作 107 偵 1811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蔡○雄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作 107 偵 1839 肇事逃逸 吉安分局 蔡○雲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作 107 毒偵 424 毒品防制條例 玉里分局 張○能 起訴

孝 107 速偵 827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潘○立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07 速偵 828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邵○玉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07 速偵 829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林○彥 緩起訴處分

孝 107 速偵 830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曾○祥 緩起訴處分

孝 107 速偵 831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羅○霽 緩起訴處分

孝 107 速偵 832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林○義 緩起訴處分

孝 107 速偵 833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王○春菊 緩起訴處分

孝 107 速偵 834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劉○芹 緩起訴處分

忠 106 偵 3937 傷害 花蓮分局 江○翰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6 偵 3937 傷害 花蓮分局 鍾○明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7 偵 1216 傷害 檢○官簽分 丁○華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7 偵 1216 傷害 檢○官簽分 李○函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7 偵 1216 傷害 檢○官簽分 李○宜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7 偵 1216 傷害 檢○官簽分 林○賢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7 偵 1216 傷害 檢○官簽分 林○怡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7 偵 1216 傷害 檢○官簽分 林○軒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7 偵 1216 傷害 檢○官簽分 孫○恩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7 偵 1216 傷害 檢○官簽分 張○雄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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忠 107 偵 1216 傷害 檢○官簽分 許○賢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7 偵 1216 傷害 檢○官簽分 郭○辰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7 偵 1216 傷害 檢○官簽分 黃○威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7 偵 1216 傷害 檢○官簽分 楊○豪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7 偵 1216 傷害 檢○官簽分 劉○楓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7 偵 1216 傷害 檢○官簽分 蔡○銘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7 偵 1216 傷害 檢○官簽分 魏○民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7 速偵 835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鄭○功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07 速偵 836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徐○智 緩起訴處分

忠 107 速偵 837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黃○順 緩起訴處分

忠 107 速偵 838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陳○傳義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07 速偵 839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林○雄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07 速偵 840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楊○明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07 速偵 841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葉○華 聲請簡易判決

忠 107 少連偵 21 傷害 花蓮分局 丁○華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7 少連偵 21 傷害 花蓮分局 李○函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7 少連偵 21 傷害 花蓮分局 李○宜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7 少連偵 21 傷害 花蓮分局 林○賢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7 少連偵 21 傷害 花蓮分局 林○怡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7 少連偵 21 傷害 花蓮分局 林○軒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7 少連偵 21 傷害 花蓮分局 孫○恩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7 少連偵 21 傷害 花蓮分局 張○雄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7 少連偵 21 傷害 花蓮分局 許○賢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7 少連偵 21 傷害 花蓮分局 郭○辰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7 少連偵 21 傷害 花蓮分局 黃○威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7 少連偵 21 傷害 花蓮分局 楊○豪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7 少連偵 21 傷害 花蓮分局 劉○楓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7 少連偵 21 傷害 花蓮分局 蔡○銘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忠 107 少連偵 21 傷害 花蓮分局 魏○民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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忠 107 少連偵 21 傷害 花蓮分局 羅○宸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廉 106 偵 3822 非駕業務傷害 吉安分局 林○明 起訴

廉 106 偵 4575 肇事逃逸 吉安分局 張○豪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廉 106 偵 4675 妨害秘密 檢○官簽分 羅○健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廉 107 偵 256 詐欺 吉安分局 李○憲 起訴

廉 107 偵 275 傷害 吉安分局 趙○偉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廉 107 偵 399 藏匿人犯 花蓮分局 吳○軒 不起訴處分

廉 107 偵 399 藏匿人犯 花蓮分局 許○儒 不起訴處分

廉 107 偵 399 藏匿人犯 花蓮分局 趙○偉 不起訴處分

廉 107 偵 1866 竊佔 檢○官簽分 林○山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廉 107 偵 1866 竊佔 檢○官簽分 林○火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廉 107 偵 1867 妨害名譽 檢○官簽分 林○助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廉 107 偵 1867 妨害名譽 檢○官簽分 林○宏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廉 107 毒偵 140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康○旻 起訴

愛 107 偵 1906 妨害自由 吉安分局 汪○茵 聲請簡易判決

愛 107 偵 1906 妨害自由 吉安分局 陳○心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誠 107 偵 308 詐欺 玉里分局 陳○隆 起訴

誠 107 偵 465 詐欺 吉安分局 杜○琴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誠 107 偵 551 詐欺 新城分局 陳○山 起訴

誠 107 偵 816 詐欺 頭份分局 陳○山 起訴

誠 107 偵 957 詐欺 花蓮分局 陳○芝 起訴

誠 107 偵 1043 詐欺 吉安分局 陳○芝 起訴

誠 107 偵 1085 詐欺 吉安分局 杜○琴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誠 107 偵 1788 過失致死 檢○官簽分 陳○富 緩起訴處分

誠 107 偵 1789 過失致死 檢○官簽分 彭○禮 緩起訴處分

誠 107 偵 1920 詐欺 鳳山分局 陳○山 起訴

誠 107 偵 2065 詐欺 員林分局 陳○芝 起訴

誠 107 偵緝 153 非駕業務傷害 花蓮地院 呂○福 起訴

誠 107 毒偵 295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刑大 蔡○興 起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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誠 107 毒偵 498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刑大 蔡○興 起訴

誠 107 毒偵緝 59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王○皓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禮 106 少連偵續 1 毒品防制條例 花高分檢 陳○翔 不起訴處分

禮 107 偵 938 竊盜 吉安分局 鍾○志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禮 107 偵 2136 瀆職 檢○官簽分 楊○清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禮 107 戒毒偵 22 毒品防制條例 檢○官簽分 劉○正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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